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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600873        证券简称：梅花生物 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16-067 

梅花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签署投资入股辽宁艾美生物疫苗技术

集团有限公司框架协议的公告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

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重要内容提示： 

●投资标的：辽宁艾美生物疫苗技术集团有限公司 

●投资金额：预计人民币 4 亿元左右，具体金额以正式协议为准 

●风险提示：可能无法签署正式协议的风险、投资收益不及预期的风险 

2016 年 12 月 8 日上午，梅花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简称“公司”）通

过通讯方式召开了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，会议由董事长孟庆山先生主持，

公司监事会成员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。经出席本次会议的全体董事审议，

以投票表决方式全票通过了《关于签署投资入股辽宁艾美生物疫苗技术集团有限

公司框架协议的议案》，议案内容如下： 

一、交易概述 

公司全资子公司拉萨梅花生物投资控股有限公司（简称“拉萨梅花”）拟与辽

宁艾美生物疫苗技术集团有限公司（简称“艾美生物”）签署投资入股框架协议：

拉萨梅花拟以现金方式向艾美生物投资人民币 4 亿元左右，双方同意聘请具有证

券从业资格的审计机构对艾美生物进行审计，待审计结果确认后，最终确定投资

金额和持股比例，实际投资金额及持股比例以双方签署的正式协议为准。 

上述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和重大资产重组，亦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。 

二、交易标的情况 

1.基本情况 

艾美生物是一家根据中国法律设立并有效存续的有限责任公司，成立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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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1 年 11 月 9 日，注册资本为 60000 万元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

91210100583868927X，住所位于沈阳市和平区三好街 87 号 702 室，营业期限至

2041 年 11 月 8 日，法定代表人为周杰，经营范围为：“生物疫苗技术开发、技

术转让、技术服务，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，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

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。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

可开展经营活动。）” 

截止 2016 年 9 月 30 日，艾美生物财务报表体现的总资产为 1,737,686,129.30

元，净资产为 646,391,365.68 元（上述数据未经审计）。 

2.股权结构 

框架协议签署前艾美生物的股权结构如下： 

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金额（元） 比例（%） 

1 周延 200,000,000 33.33 

2 周杰 40,000,000 6.67 

3 周欣 40,000,000 6.67 

4 西藏常春藤投资中心（有限合伙） 40,000,000 6.67 

5 西藏天空投资中心（有限合伙） 40,000,000 6.67 

6 辽宁天下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40,000,000 6.67 

7 西藏硅谷天使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40,000,000 6.67 

8 大时代（沈阳）移动互联网技术有限公司 40,000,000 6.67 

9 沈阳茜茜手工皮具有限公司 40,000,000 6.67 

10 沈阳纵横天下商贸有限公司 40,000,000 6.67 

11 其他股东（注） 40,000,000 6.64 

 合计 600,000,000 100.00 

注：股权比例计算过程中因四舍五入存在尾差，具体持股比例以工商登记为准。 

艾美生物实际控制人为周延先生，周延先生出生于 1965 年，中国国籍，博

士学历，2011 年 11 月至今任艾美生物董事局主席，2012 年 5 月至今任辽宁天下

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。 

3.业务情况 

根据艾美生物出具的资料显示，艾美生物为国内领先的疫苗产业集团，专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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于疫苗、生物制品的研发、生产、推广和配送，已先后控股多家研发、生产和医

药推广子公司。现艾美生物及其子公司拥有药品生产许可证 3 项，药品经营许可

证 2 项，药品注册批件 9 项，GMP 证书 7 项，GSP 证书 2 项，目前主要疫苗产

品有重组乙型肝炎疫苗、流感病毒裂解疫苗、人用狂犬病疫苗及灭活甲型肝炎疫

苗。 

三、框架协议主要内容  

1.交易方案 

（1）辽宁艾美生物疫苗技术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称“乙方”）财务报表（截

止 2016 年 9 月 30 日）体现的总资产为 1,737,686,129.30 元，负债为

1,091,294,763.62 元，净资产为 646,391,365.68 元。 

 （2）拉萨梅花生物投资控股有限公司（以下称“甲方”）拟对乙方进行投资，

以现金增资入股的方式取得乙方股权。甲方拟以约 4 亿元认购乙方股份，实际投

资金额以审计结果及正式协议为准。 

（3）甲乙双方同意聘请双方均认可的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审计机构，对乙

方进行审计，待审计结果确认后，最终确定增资金额和持股比例。 

2.交易实施的前提 

本次交易需要在下述条件全部实现后方可实施： 

（1）甲乙双方已签署本协议及与本协议配套的正式交易文件； 

（2）乙方已经以书面形式向甲方充分、真实、完整披露乙方的资产、负债、

权益、对外担保以及与本协议有关的全部信息。 

（3）乙方须 2017 年 5 月 31 日之前出具相关的审计报告，且审计报告符合

甲方投资审议的使用要求。 

（4）本次交易事宜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及其他适用的相关法律

法规，且甲方及乙方的公司章程及相关的管理制度的规定，经内部有权机构审议

通过，双方应根据尽职调查、审计情况，签署具体交易协议，以进一步确定本次

交易的细节事项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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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5）本次交易（如需要）已通过中国行政机关，中国证监会等权力机构的

审批通过； 

（6）若本协议所述的任何条件在 2017年 6月 30日前因任何原因未能实现，

则甲方有权以书面通知的形式单方解除协议，且不承担任何违约责任及损失赔偿

责任。 

3.协议的解除 

（1）乙方若出现了下列情况之一，甲方有权视情况单方解除本协议：  

①乙方在本次交易中存在违反中国相关法律、法规和内部程序的行为； 

②乙方违反了协议的任何条款，该违约行为使协议的目的无法实现；  

③乙方所作出的声明、保证和承诺存在虚假、欺诈等行为。  

（2）协议解除后，除本协议解除之前已经产生的权利、义务外，各方不再

享有本协议中的权利，也不再承担本协议的义务。  

（3）乙方须对甲方增资前的（或有）负债承担责任，乙方及乙方原股东需

对乙方增资前的（或有）事项承担连带责任，甲方不对增资前事项承担任何责任，

且乙方及乙方董监高等须保证乙方资产完整无瑕疵等。 

4.争议解决 

协议适用的法律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、法规。各方在协议履行期间发生

争议，应协商解决，协商不成，均可向协议签订地的人民法院起诉，协议签署地

点为河北省廊坊市经济技术开发区。 

四、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

公司对艾美生物的投资，符合公司发展战略，投资主要目的在于获取投资收

益，增强上市公司的盈利水平，提高公司的资产回报率和股东价值。 

五、必要的风险提示 

1.存在可能无法签署正式协议的风险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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框架协议中约定，艾美生物须在 2017年 5月 31日之前出具相关的审计报告，

且审计报告需符合公司投资审议的使用要求，如艾美生物无法及时出具审计报告，

可能存在无法签署正式协议的风险，公司将随时关注后续进展情况并及时公告。 

2.投资收益不及预期的风险 

疫苗行业作为生物医药产业，存在高投入、高风险、周期长等特点，未来投

资收益受宏观经济、行业环境、企业研发实力等因素影响较大，因此存在无法达

到预期收益的风险。 

公司将根据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，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。 

六、备查文件 

1.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决议 

2.拉萨梅花与艾美生物关于投资入股的框架协议 

3.艾美生物最近一年一期财务报表及业务情况介绍 

 

特此公告。 

梅花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二○一六年十二月八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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